
國民中小學校長不適任事實調查處理辦法流程圖(公立學校)
學校主管機關
1.組成校長事件審議會(調查處理辦法第5條)
2.由校長事件審議會中遴選5人組成審查小組(調查處理辦法第6條)

校長事件審議會
議審議

疑似有任用條例
第31條第1項第4
款、第5款情形者

國民小學及

國民中學

（以下簡稱

學校）主管

機關接獲檢

舉或知悉公

立學校校長

• 疑似有教

育人員任

用條例

（以下簡

稱任用條

例）第31

條第1項

各款規定

情形之一

者

• 疑似有未

達任用條

例第31條

第1項各

款規定予

以解除職

務之不適

任情形，

而有改任

其他職務

或為其他

適當處理

之必要者

疑似有本辦法第2
條第1項第1款
情形

疑似有任用條例
第31條第1項第1
款、第2款，經通
緝有案尚未結案
情形者

主管機關

於2個工作

日內交由

校長事件

處理會議

組成之審

查小組

向校長事件審

議會報告

不予受理

主管機關應於接獲檢
舉後20日內，以書面
通知檢舉人是否受理

由主管機關之性
別平等教育委員
會或依法組成之
相關委員會調查
確認

• 疑似有任 
用條例第 
31條第1項第
8款、第 9 
款、第13款
性別事件規定 
情形

• 疑似有第2條
第2項所定性
別事件情形

• 疑似有任用條
例第31條第1
項 第7款、第
10款至第12
款、第13款
非性別事件規
定情形

• 疑似有第2條
第2項所定非
性別事件情形

依確定判決
確定事實

組成調查小組
調查

主管機關確
認事實

結案

主管機關認第
8條第2項第1
款不受理之案
件，涉及公立
高級中等以下
學校校長成績
考核辦法第7
條第2項第4款
至第6款所定
校長懲處情
形。

該事件涉及本
辦法第2條第1
項第5款、第2
項非性別事件
之情形者

主管機關依公立高級中
等以下學校校長成績考
核辦法調查、處理

審查小組審查
是否受理

是

否

向校長事件審

議會報告

受理

審查小組審查
是否受理

是

否

向校長事件審

議會報告

受理

主管機關接獲檢舉或知悉
校長疑似涉及第2條第1項
第5款、第2項非性別事件 
規定情形 ，應先行保全與 
事件有關之證據、資料，
以利調查進行

疑似有任用條例
第31條第1項第6
款情形者

是

否

主管機關應自知悉之日起10日內，依確定判
決確認事實，予以解除職務；並不予回任教
師，且終身不得聘任為教育人員

是否構成
校長不適任事件

是否構成
校長不適任事件

結案

否

是否構成
校長不適任事件

結案

否

結案

否

是

有任用條例第31條第1項第8款、第9款情形者，
予以解除職務，並不予回任教師，且終身不得聘
任為教育人員

是否構成
校長不適任事件

是

否

有任用條例第31條第1項第13款性別事件情形
者，予以解除職務，並不予回任教師，且依其違
法情節輕重，終身或1至4年不得聘任為教育人員

有任用條例第31條第1項第1、2、4、5款
情形者，予以解除職務，並不予回任教師

有任用條例第31條第1項第6款情形者，予
以解除職務，並依公立學校教職員退休資
遣撫卹條例之規定辦理

有任用條例第31條第1項第1、2、4、5款
情形者，予以解除職務，並不予回任教師

有任用條例第31條第1項第6款情形者，予
以解除職務，並依公立學校教職員退休資
遣撫卹條例之規定辦理

有任用條例第31條第1項第7款情形
者，予以解除職務，並依公立學校教
職員退休資遣撫卹條例之規定辦理

有任用條例第31條第1項第10款至第
12款情形者，予以解除職務，並不予
回任教師，且終身不得聘任為教育人
員

有任用條例第31條第1項第13款非性
別事件情形者，予以解除職務，並不
予回任教師，且依其違法情節輕重，
終身或1至4年不得聘任為教育人員

有本辦法第2條第2項所定非性別事件
情形：由主管機關改任其他職務或為 
其他適當之處理

無上開情形，主管機關依公立高級中
等以下學校校長成績考核辦法相關規
定處理

有任用條例第31條第1項第7款情形
者，予以解除職務，並依公立學校教
職員退休資遣撫卹條例之規定辦理

有任用條例第31條第1項第10款至第
12款情形者，予以解除職務，並不予
回任教師，且終身不得聘任為教育人
員

有任用條例第31條第1項第13款非性
別事件情形者，予以解除職務，並不
予回任教師，且依其違法情節輕重，
終身或1至4年不得聘任為教育人員

有本辦法第2條第2項所定非性別事件
情形：由主管機關改任其他職務或為 
其他適當之處理

無上開情形，主管機關依公立高級中
等以下學校校長成績考核辦法相關規
定處理

是

是否構成
校長不適任事件

是否構成
校長不適任事件

結案

是否構成
校長不適任事件

結案

結案

有本辦法第2條第2項所定性別事件情形：由主管
機關改任其他職務或為其他適當處理。



國民中小學校長不適任事實調查處理辦法流程圖(私立學校)

國民小學及國

民中學（以下

簡稱學校）主

管機關接獲檢

舉或知悉私立

學校校長

• 疑似有私立

學校法(以下

簡稱私校法)

第43條第1

項、第2項

規定學校財

團法人(以下

簡稱學校法

人)得予停

聘 、應即解

聘情形，而

學校法人未

辦理或未依

法辦理者

• 疑似有未達

前項第1款

、第3款規

定學校法人

應即解聘之

不適任情形

，有改任其

他職務或為

其他適當處

理之必要，

而學校法人

未辦理者

主管機關

於2個工作

日內交由

校長事件

處理會議

組成之審

查小組

向校長事件審

議會報告

不予受理
結案

審查小組審查
是否受理

是

否

向校長事件審

議會報告

受理

審查小組審查
是否受理

是

否

向校長事件審

議會報告

受理

疑似有第3條
第1項第1款 
情形

• 主管機關應自知悉之日起10日內，依確定
判決確認事實後，函知學校法人，依私立
學校法第43條第2項規定予以解聘

• 學校法人未予解聘，而主管機關認有解聘
必要者，該機關應依私校法第43條第3項規
定逕予解聘

依確定判決確定事實主管機關接獲檢舉或知悉
校長疑似涉及本辦法第3
條第1項第3款、第2項非
性別事件規定情形應先行 
保全與事件有關之證據
、資料，以利調查進行

學校主管機關
1.組成校長事件審議會(調查處理辦法第5條)
2.由校長事件審議會中遴選5人組成審查小組(調查處理辦法第6條)

主管機關應於接獲檢
舉後20日內，以書面 
通知檢舉人是否受理

疑似有第3條
第1項第2款情
形

主管機關確認事實

• 有本辦法第3條第1項第2款所定情事，由 
主管機關函知學校法人，得依私校法第 43 
條第1項 規定予以停聘

• 學校法人未予停聘，而主管機關認有停聘
必要者，該機關得依私校法第43條第3項
規定逕予停聘

是否構成
校長不適任事件

是否構成
校長不適任事件

結案

是

否

是否構成
校長不適任事件

是否構成
校長不適任事件

結案

是

否

是否構成
校長不適任事件

結案

是

否

疑似有本辦法
第3條第1項第
3款、第2項非
性別事件情形

成立調查小組
調查

由主管機關之性
別平等教育委員
會或依法組成之
相關委員會調查

確認

校長事件審議
會議審議

是否構成
校長不適任事件

結案

否

有第3條第2項所定性別事件情形者，主管
機關應函知學校法人，辦理該校長改任其
他職務或為其他適當之處理

是

• 有第3條第1項第3款所定情事，
主管機關函知學校法人， 依私校 
法第43條第2項規定予以解聘

• 學校法人未予解聘，而主管機關
認有解聘必要者，該機關應依私
校法第43條第3項規定逕予解聘
，並指派適當人員，於重新遴聘
之合格校長就職前，暫代校長職
務

有第3條第2項所定非性別事件情形
者，主管機關應函知學校法人，辦理
該校長改任其他職務或為其他適當之
處理

是否構成
校長不適任事件

是

否

有嚴重違反教育法令性別事件之事實，學
校法人未依私校法第43條第2項規定解聘
校長，而主管機關認有解聘必要者，該機
關應依該法第43條第3項規定逕予解聘

疑似有本辦法
第3條第2項性
別事件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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